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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范研究的描写性走向 

罗　虹

（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外国语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９００）

摘　要：与其说翻译规范的规定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是两种研究方法，不如说它们是两种研究态度。前者主张翻译标准
的一元论，后者则倡导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我们主张以西方有关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成果为理论参照，结合我国现阶段翻

译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展开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理论构想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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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翻译活动中，人们对翻译中
的一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为建立翻译学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打下夯实的基础。比如，翻译规
范研究中的“ｎｏｒｍ”这一概念，是吉瑞·列维（Ｊｉｒｉ
Ｌｅｖｙ）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的。中国许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

解。比如有人把它理解为“标准”，［１］或者“常

规”，［２］或者“遵循的原则”，［３］或者“行为常式”。［４］

但是学术界普遍认同：“ｎｏｒｍ”一词与“规范”可以
互译。因为人们过去一直对于翻译规范的研究都

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规定性探讨，这也就意味着天

底下所有的翻译应该全部统一到 “信、达、雅”的范

畴中。［５］事实上，翻译中违背这种“圭臬”的现象比

比皆是，早已“天下大乱”。如“周氏（周作人）自己

的翻译，实在是创作”；［６］张爱玲的“自译”；以及林

译小说中大量的改写、删除、增补和缩写等“误译”

现象。这些翻译实例不但没有打入“伪翻译”的冷

宫，相反还顺应了主体文化的内部需求，受到了读

者的青睐。面对这一客观事实，规定性翻译规范研

究显然苍白无力，描写性的翻译规范研究呼之欲出。

　　一　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理据性

（一）规定性翻译规范研究的局限性

从最初的翻译研究语文学范式开始，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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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依据“求信”、“神似”、“化境”这一发展线索给予

翻译规范一个“矩”的规定。这种研究范式缺乏理

论体系的指导，注重字句的翻译技巧，往往是译者

的经验之谈。到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崭露头角

时，翻译规范研究以二元对立说为指导，探讨语言

文字内部的相互转换，出现了“对等”、“忠实”、“等

值”字眼，导致了语言逻各斯中心的形成。这种研

究将翻译绝对地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在不受

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下的真空中进行的。但是翻

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在 “对话”条件

下的 “意义的协商”。规定性翻译规范研究的局限

性导致了无法对大量的翻译实例作出合理而充分

的解释。因此，诸如神似形似之争、直译和意译之

争、归化异化之争等，时断时续，绵延不断。由此可

见，规定性的翻译规范研究是将原文看作是译文的

“绝对标准”，凡是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翻译，统统都

是不对的。它要求所有的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

对象、不分译者和读者的认知环境，一律应当遵照

执行。

（二）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特点

规定性翻译研究侧重从微观的角度对翻译现

象进行研究，重在价值判断，总是认为自己设置的

标准是唯一正确的，过分注重翻译中的技巧。而描

写性翻译规范的研究则消除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具

有极大宽容性，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把翻译

语境化 （ｔｏ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它目的在于客
观描述世界是怎样的，以及译者为什么要这样处

理。因此，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无疑为处于“边缘”

地位的翻译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研究文本和文化的

互动关系，注重通过理性思辨来说服人。由此可

见，描写性翻译规范与规定性翻译规范形成极强的

互补性，后者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前者得到克服。但

需要指出的是：绝不能认为我们应该摒弃规定性翻

译研究，要废除“信达雅”，而应该认为规定性翻译

标准不够完善，应当意识到“信达雅”并不是唯一的

翻译标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应该容许有一

个标准还是多个标准，而不在于是不是应该存在标

准。我们认为翻译标准应当要允许 “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局面存在。

　　二　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现状

（一）西方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现状

描写翻译学派的领头人物 Ｔｏｕｒｙ对此进行了进
一步阐释。认为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中，表现为翻

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有目的文本，不管

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翻译是

受规范制约的行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

之间取舍的产物。［７］他区分了前期规范（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ｏｒｍｓ）、初始规范（ｉｎｉｔｉａｌｎｏｒｍｓ）和操作规范（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ｒｍｓ）。前期规范即译者对某一时期翻译
作品的文本选择，以及整体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初

始规范是在倾向于原语和倾向于译语两个极端中

作出选择，图里把前者称为 “准确性”（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把后者称为 “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操作规范
是指导译者在实际翻译行为中所作出的具体的决

定。后来，赫曼斯对于图氏理论进行了客观分析，

扬长避短。他系统地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并且由

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

性。规范是处于常规与法令之间的连续体，认为翻

译中的对等概念完全是虚无的，因为翻译要受到多

种规范的制约，具有不透明性和差异性。切斯特曼

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规范的。社会生理学

中的 “ｍｅｍｅ”（理念因子）一词是文化传播的单位。
切斯特曼则将该术语引入到翻译规范的研究中，认

为“ｍｅｍｅ”是指翻译理论和观念，它影响着译者行为
和翻译产品。多种翻译理念因子组成了活跃的“理

念因子库”（ｍｅｍｅ－ｐｏｏｌ）。在某一时期内，那些没
有赢得社会普遍认可的翻译理念因子就被其他强

势翻译理念因子所代替，而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翻译

理念因子便成为翻译规范。

（二）国内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现状

目前，中国的描写性规范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

段。但近年来译学界开始加强了对学术手段有效

性的认识。不少学者，如朱志瑜、廖七一、傅勇林等

学者都意识到规定性研究方法的种种弊端，提出开

展描写性翻译规范的研究。而有些学者则从介绍

国外翻译规范理论着手，其代表人物有：廖七一、赵

宁和韩江洪等。而独立研究描写性翻译规范的学

者则极为少见。主要代表有：香港学者孙艺风的

《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他认为“规范不具规定性

就是因为它们建立在社会或者语言群体共有的交

流模式的基础之上。一旦建立或确立，就会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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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交际行为方面表现出规定性的特点，尽管这

种规定性很少能明确”。［８］还有林克难介绍了西方

翻译研究中的描写学派的起源、发展和成熟过程。

确立了翻译规范研究的规定性和描写性之间的关

系。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

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

并对中国翻译规范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　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意义

首先，描写性翻译规范研究摆脱了以往的规定

性翻译规范的束缚，为翻译规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

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它侧重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行

为规范，考察种种行为规范的成因和在社会上所起

的作用。只要言之有理，能够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

的文本都可以视为翻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路径，

不再以“原作中心论”的唯一为标尺去测量译文对

等的程度。一般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

规范往往不止一个。

其次，描写性翻译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翻译中的

“是什么”，而在于翻译中的“为什么”。侧重在给翻

译中种种现象予以客观而合理的的评价。正如图

瑞所说：“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

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根

据的理由是什么。”这样，之前的那些所谓的“伪翻

译”不再被打入冷宫，描写性翻译规范为那些对于

规定性翻译规范来说的“不忠”的翻译实例作出合

理的解释。比如，女性主义翻译的某些翻译策略，

严复翻译中与他所谓的 “信达雅”相悖的种种不正

常的现象，甚至他在《译例言》中说 “学我者病”。

在规定性翻译规范看来，这些都是“不忠”的译文，

但是这些译作所取得的极大成功这一事实彻底击

垮了“不忠”的解释。

从本质上来说，翻译规范是具有规定性的，且

以价值型理解为主要特点。正如维雅各所言，“规

定主义不可避免”。［９］因此，规定性具有发展的必要

性和有效性。

本文从规定性翻译规范的局限性，描写性翻译

规范的特点和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意义四个方面进

行了论述，旨在提出在中国开展描写性翻译规范研

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事实上，描写性翻译规范研

究是一种研究态度，认为翻译规范应当允许有一个

以上的标准。而规定性翻译规范研究强调翻译标

准的唯一性。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

描写性的翻译规范研究强调各种翻译流派应当和

平共处，百花齐放，这也就预示着描写性的翻译规

范研究并不是推翻规定性研究，而是认为翻译应不

仅仅局限于规定性研究。这是因为翻译具有“不完

整性”，即译者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地翻到译文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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